
 

北 京 •上 海 •深 圳 •杭 州 •广 州 •昆 明 •天 津 •成 都 •宁 波 •福 州 •西 安 •南 京 •南 宁 •济 南 •重 庆 •苏 州 •长 沙 •太 原  

武 汉 •贵 阳 •乌 鲁 木 齐 •郑 州 •石 家 庄 •合 肥 •海 南 •青 岛 •南 昌 •香 港 •巴 黎 •马 德 里 •硅 谷 •斯 德 哥 尔 摩 •纽 约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28 号越秀金融大厦 38 楼邮编：510623 

电话：(+86)(20) 3879 9345    传真：(+86)(20) 3879 9345-200 

 

3-1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关于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 

 
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广州  昆明  天津  成都  宁波  福州  西安  南京  南宁  济南  重庆  苏州  长沙  太原 

武汉  贵阳  乌鲁木齐  郑州  石家庄  合肥  海南  青岛  南昌  香港  巴黎  马德里  硅谷  斯德哥尔摩  纽约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28 号越秀金融大厦 38楼  邮编：510623 

电话：+8620 38799345  传真：+8620 38799345-200 

网址：http://www.grandall.com.cn 

http://www.grandall.com.cn/


 

3-2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关于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22 年 8 月、9 月为发行

人出具了《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为 2022 年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国浩律师(广

州)事务所关于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针对深交所于 2022 年 9 月下发《关于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2]020217 号)

的补充问询，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法律类第 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的有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审计、

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法律意见》《律

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

机构出具的报告或发行人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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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

资格。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

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应当和《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一)》一并使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与本补

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另有说明，《法律意见》对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事项所

发表的法律意见仍然有效；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中的声明事项仍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所使用的简称除另有说明外，均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中使用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审核问询函》第 1项：“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 80,000.00 万元，投资

于精密光学镜头生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和上饶宇瞳中等职业学校建

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二”)。申报材料称项目一“是在前次募投项目基础上进

一步丰富和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称“项目一不属于拓展

新业务、新产品”。项目二拟于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建设上饶宇瞳中等职业学校

(以下简称“宇瞳职校”)，目标是满足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用工需求，为企业

提高生产效率奠定人才基础，属于新业务；实施主体宇瞳教育已经向上饶市教育

主管部门提交宇瞳职校筹设的申请材料。宇瞳职校为民营营利性教育机构，拟招

收的学生规模为 3,000 人。项目一、二均未取得环评批复。项目二实施主体为发

行人全资子公司江西宇瞳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瞳教育”)，其经

营范围不含教育培训。项目一实施主体上饶宇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

瞳光电”)为宇瞳教育全资子公司，成立时间为 2022年 6月。项目一用地的土地

使用权证由宇瞳教育取得，后续宇瞳教育将把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投入到宇瞳

光电或将土地使用权租赁给宇瞳光电使用。项目一测算毛利率为 26.4%、税后财

务内部收益率为 16.41%、静态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56年；项目二进入运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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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后测算毛利率为 57%左右、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38%、静态税后投资回收

期为 10.84年。 

请补充说明项目二《办学许可证》取得进度。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13条规定，申请筹设民办学校，举办者应当向

审批机关提交申办报告、举办者的姓名、住址或者名称、地址、资产来源、资金

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等材料；第 15条规定，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举办者

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一)筹设批准书；(二)筹设情况报告；(三)学校

章程、首届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四)学校资产

的有效证明文件；(五)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第 17条、第 18

条规定，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

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

发给办学许可证。 

综上，筹设期间，发行人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做好上饶宇瞳中等职业学校的各项筹设工作，筹设工作完成后，将向主管教育部

门申请学校的正式设立工作。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针对学校的正式设立工作，宇瞳教育的工作计划安排如

下：2022 年 12 月，完成上饶宇瞳中等职业学校管理团队的组建工作，确定学校

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同时确定学校章程；2023 年 1

月，面向全国招聘教职人员；2023年 4月，完成专业课、理论课等教职人员配置

工作；2023年 4月，完成学校主体建设部分的封顶工作；2023年 5月，准备筹设

情况报告及相关资料，申请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验收；2023年 7月，上饶宇瞳中等

职业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 

同时，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及“第三节  风险因素”

部分，就“未能按预期时间取得办学许可的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经本所盖章以及本所律师和本所负责人签名，并签署日期后

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四份。 



 

3-5 

 

 

(本页无正文，是本所《关于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申请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二)》的签署页)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签字律师： 

周姗姗 

负责人：                                 签字律师： 

             程  秉                                      钟成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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